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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切  結  書 
申請人           係陸軍第一特種兵人員（級職：         ），

如有不實之切結及證明，經查證屬實，應負法律責任。 

 

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      

保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佐證文件浮貼處 

 

 
 
 

 
 
 

說明：本切結書可由服役時在營同事或戶籍地村（里）長簽署保
證，並檢附以下資料浮貼本表佐證： 

一、服役時在營同事：退伍令、解除召集證明書等影本各一份或
相關資料(如：人事命令)正本。 

二、戶籍地村（里）長：提供相關文件，證明村（里）長身份。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 


